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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集束

严查假酒

近日，台州市公安

局椒江区分局前所派

出所民警会同当地市

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

员，对辖区酒类市场进

行专项检查，严打销售

“三无”酒、假冒伪劣酒

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

群众喝上“放心酒”。

通讯员 何文斌 摄

4个儿子都想把老母亲送去养老院
老母亲不肯，“我要住在老房子里”
法官一番调解，结局令人舒适

通讯员 罗德鑫 蔡小米

本报讯 近日，衢州市柯城区年过九旬的郑奶奶因子女未能提供赡

养照顾，一纸诉状将4个儿子诉至法院。最终，这起赡养纠纷案件在柯

城区法院承办法官的调解下，得以和谐化解。

郑奶奶在丈夫去世后，一直住在老房子中，由小儿子一家照顾。因

年岁越来越大，郑奶奶的生活日渐无法自理。今年，生活有些拮据的小

儿子一家准备外出去打工，于是想让3个哥哥帮忙照顾郑奶奶，结果却

无人肯承担这一重任。3个哥哥说，其实是愿意赡养老母亲的，但对之前

的家中财产分割存在争议，谁也不愿意将老母亲接回自己家中。村里几

次组织四兄弟坐在一起调解，均无果。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考虑到本案人数众多，为方便当事人诉讼，约

定利用周末时间上门调解，并提前分别了解了兄弟4人的赡养意见，结

果他们都要求将郑奶奶送往养老院，费用由4人平摊。

但是，郑奶奶并不太愿意去养老院，她需要的不仅仅是每个月的赡

养费，更需要孩子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悉心照顾和精神慰藉。调解过程

中，郑奶奶表示希望继续住在老房子里，“对老房子有着多年的感情，难

以接受去养老院居住”。对此，小儿子坚决不同意，表示既然老母亲不愿

去养老院，那就由兄弟四人轮流照顾，轮到谁家就去谁家住，“否则，我一

家人外出打工后，很难保证老母亲得到妥帖照顾”。

二儿子几度现场落泪，表示兄弟四人此前签过协议，约定老母亲对

家中老房子享有终身居住权，“弟弟不能把老母亲赶出老房子”。三儿子

则表示，老母亲可以由自己和哥哥弟弟轮流照顾，但应该尊重老母亲的

意愿让她住在老房子里，“我们3个哥哥甚至可以向弟弟付房租”。

在法官的调解下，兄弟四人表示愿意暂时搁置家中财产分割争议，

先认真处理好老母亲的赡养问题，“母亲仍旧住在老房子里，由我们兄弟

4人轮流，每天24小时贴身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共享单车撞电动自行车
法院确定双方担责比例

通讯员 鹿萱

本报讯 14岁少年骑着共享单车逆行，撞倒了骑电动自行车的张

女士，造成的损失谁担责？近日，温州市鹿城区法院宣判了这样一起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今年5月10日晚上7时，14岁的小陈（化名）骑着共享单车，沿温州

市府路由东向西骑行，经过世纪广场前地段逆向骑行时，共享单车前部

与对向张女士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碰撞。小陈和张女士均不同程度

受伤，两车受损。

这起事故经过交警部门认定，小陈违规逆行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

张女士未行驶在非机动车道、未靠右行驶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张女士受伤比较严重，到医院就诊，被诊断为“左足软组织挫裂

伤”。“我是开店的，现在受伤了，店不能开了，而且头盔也摔坏了！”张女

士与小陈一方协商赔偿事宜，未能达成一致。

于是，张女士起诉小陈及小陈的母亲，要求赔偿医疗费、营养费、误

工费等财产损失6940.22元。

鹿城区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是非机动车之间发生的交通事故赔偿

纠纷，根据交警部门的责任认定，再考虑到案件的实际情况，酌情确定由

小陈承担事故70%的责任。

法院认定本次事故造成张女士的经济损失为3356.22元，由小陈承

担2349.34元。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小陈是未成年人，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侵

权造成他人损失，其母亲作为法定监护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院遂判决小

陈、小陈的母亲共同赔偿张女士2349.34元，驳回了张女士的其他诉讼请求。

短新闻 平安点滴

“皋埠我帮您”
七彩义警全新出发

通讯员 越安

本报讯 为进一步培育和发展平

安类社会组织、动员组织社会群体参与

平安建设、推动“皋埠我帮您”义警品牌

发展，近日，绍兴市公安局越城区分局

皋埠派出所组织义警队员举行“皋埠我

帮您”七彩义警启动仪式。

“皋埠我帮您”七彩义警队还邀请

相关单位志愿者等加入义警队伍，建立

微信交流群互通有无；组织成员轮班值

守鑫泰消防驻点；每支队伍结合各自实

际，将反诈、防骗、禁毒、防溺水等内容，

通过多形式多平台，常态化地融入到社

会公益活动中。

“通过此次启动仪式，我们对义警

队伍的目的和意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对自己的工作目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对工作开展的方式方法有了更好的提

升。”“皋埠我帮您”七彩义警们说。

“西红卫士”护平安
“联勤警务”创和谐

通讯员 吴水晶

本报讯 “每天晚上散步都能看

到戴着红袖章的志愿者在巡逻，小偷

不见了，治安可好了！”近日，居住在

永康市西城街道花川村的陈阿姨高兴

地说。

陈阿姨所说的戴着红袖章的志愿

者，来自西城派出所联合基层党组织

组建的由基层党员、“新永康人”组成

的“西红卫士”平安类社会巡防组

织。目前，该组织设有32支“西红卫

士”群防分队，共计400余人，分布

在各行各业，根据西城派出所防控指

令开展“巡、宣、调”工作，有效推

动了村（社区）、外来人口自管自治。

组建志愿组织、实现基层自管自治，

正是西城派出所积极探索县域社会治

理新格局的举措之一。

今年以来，西城派出所积极创建

“枫桥式公安派出所”，主动对接西城

街道、城西新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

解中心，因地制宜推出“三推送+五线

法”、纠纷化解“网格法”等；以“西

门小区”为试点，打造开放式智安小

区，通过布局监控探头、人脸识别系

统、充电桩、热成像及烟感气感装置

等设备，形成智能安防体系；同时，

组建党建、智安、人文三支队伍，发

动社区居委会、党员队伍开展“巡

防、宣防、扶贫”活动，实现人防、

物防、技防“三合一”。

此外，西城派出所今年还在城西

新区打造了一个群众家门口的“联勤

警务站”，以“网格法”为载体，构建

“警格+网格”体系，除矛盾纠纷依托

矛调中心联调外，深入推进社会治安

联防、服务管理联抓等工作，聚力谱

写平安、和谐、共鸣“三部曲”。

完善廉政风险防控

通讯员 陈肖滢

本报讯 近年来，丽水市莲都区法院坚持把

廉政风险防控作为推进作风建设年的基础性工

作，通过加强警示教育、强化监督检查、压实主体

责任等方式“明底线、拉红线、筑防线”，完善廉政

风险防控体系，确保司法权力的有序运行。

该院部署开展警示教育月活动，建立“每日督

查、每周分析、每月点评、每季通报”制度，常态化

开展司法巡查工作；针对工作中存在的倾向性、苗

头性问题及信访举报发现的问题，由分管领导约

谈督导。

诉前调解高效便捷

通讯员 周贞

本报讯 日前，一起民间借贷案件经诉前调

解，不到一周时间就解决了，被告当场履行了近3

万元案款，双方当事人对专职调解员高效、便捷的

处理十分满意。

9月1日起，宁波市奉化区法院聘请2名专职

调解员入驻矛调中心，将诉前调解案件分流至矛

调中心，由该2名专职调解员开展调解。截至10

月15日，2名专职调解员已办理156件诉前调解

案件，其中调解成功91件、调解撤回3件，调解成

功率达58.3%。

退休法官当调解员

通讯员 干莉娜

本报讯 近年来，玉环市法院创建“天平法官

调解室”，聘任退休法官担任特邀调解员驻院化解

诉前纠纷，取得了良好效果。

玉环出台《关于健全诉前特邀调解员若干规

定》，结合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驻院与半驻院两种模

式，实行值班补助与调解成功奖励两种激励措施，

充分激发退休法官的工作热情。今年1至9月，天

平法官调解室共受理诉前调解纠纷2215件，成功

率接近 50%，诉前化解和民事可调撤率达

86.77%，居全省前列。

布设法治文化长廊

通讯员 钟兴华

本报讯 为提升执法司法规范化水平，台州

市黄岩区法院深入推进法院文化建设，营造规范

司法、风清气正的法院文化氛围。

近日，该院对机关大楼通往审判楼的186平

方米通道进行布设，使得通道升级为“法治文化长

廊”。长廊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展现了法院文化、廉

洁司法、敬业奉献等内容，让干警们在日常工作中

潜移默化地接受警示教育和文化熏陶，从而将司

法为民、廉洁奉公的思想根植于心，树牢规范司法

的意识。

判后督促自动履行

通讯员 张梦瑶

本报讯 今年以来，天台县法院优化了司法

确认程序，对调解达成协议的，依法由立案庭及时

予以司法确认。同时，该院在调解协议中加入督

促履行和履约担保条款，对达成调解协议后履行

期将至的案件，由调解员协助督促当事人主动履

行；在申请执行立案前，由专人负责督促履行，减

少当事人因执行而产生新的矛盾。

据悉，今年1至8月，该院执行案件自动履行

率排名台州市第一位，真正实现了案结事了。


